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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規定修正對照表 

111.03.16校務會議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規定適用對象為本校

教授專業科目或技術科

目之專任教師、專案教

師、專業及技術人員

（以下簡稱教師）。  

前項專業科目之認定基

準，由各系課程規劃委

員會審核認定，並由人

事室彙整專業科目清單

後送「德明財經科技大

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

研究推動委員會」(以

下簡稱產推會)確認

之。 

第二條  本規定適用對象為本

校教授專業科目或技

術科目之專任教師、

專案教師、專業及技

術人員（以下簡稱教

師），不含通識中心及

體育室教師。  

前項專業科目之認定基

準，由各系課程規劃委

員會審核認定，並由人

事室彙整專業科目清單

後送「德明財經科技大

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

研究推動委員會」(以

下簡稱產推會)確認

之。 

依據教育部釋疑，

受聘於通識教育中

心之專任教師，如

有在系所教授專業

科目，該名教師亦

應依法規進行產業

研習或研究，故將

「不含通識中心及

體育室教師」文字

刪除，以避免認定

上的混淆。 

第五條 實地服務或研究(形式一)

之定義、期程採計、審查

規定、權利及義務相關說

明如下：  

一、定義：....  

二、期程採計：....  

(一) 類型一：.... 

(二) 類型二：.... 

(三) 類型三：產業

學院計畫精進

師生實務職能

方案，依教育

部核定之計畫

內容辦理。 

三、審查規定：  

(一) ....  

(二) ....  

(三) 申請學期中深

耕服務(類型

一)須於本校任

第五條 實地服務或研究(形式一)

之定義、期程採計、審查

規定、權利及義務相關說

明如下：  

一、定義：....  

二、期程採計：....  

(一) 類型一：.... 

(二) 類型二：.... 

三、審查規定：  

(一) ....  

(二) .... 

(三) 申請學期中深

耕服務(類型一)

須於本校任職滿 

2 年以上之教師

始可提出，且每

系每學期執行之

教師人數，不得

超過該系全職教

師人數(須扣除

週期內屆齡退休

1.新增類型三：產業

學院計畫精進師生

實務職能方案。 

2.學程已併入系所，

故每學期全校深耕

服務總人數上限由

十四人修正為十二

人，且計算基準不

須扣除週期內屆齡

退休人數。 

3.為配合教育部補助

教師產業研習研究

計畫辦理期程，將

深耕服務申請時限

由前一學期修正為

前一學年。 

4.為確保深耕服務內

容有充分時間可實

質回饋於教學之

中，並避免再次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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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滿 2 年以上

之教師始可提

出，且每系每

學期執行之教

師人數，不得

超過該系全職

教師人數百分

之十二；每學

期全校總人數

以不超過十二

人為原則，實

際通過名單由

產推會審議核

定之。  

(四) 教師應於開始

執行服務或研

究之前一學年

完成申請程

序，深耕服務

每位教師六年

內以申請一次

為限，屆齡退

休前三年內，

及深耕服務執

行結束後翌日

起算四年內，

不得再提出申

請；利用寒暑

假期間進行實

地服務或研究

者，申請次數

以六次為限，

並應於服務或

研究結束返校

後當學期內完

成認列程序；

產業學院計畫

精進師生實務

職能方案，依

教育部計畫審

查規定辦理。 

(五) ....  

人數)百分之十

二；每學期全校

總人數以不超過

十四人為原則，

實際通過名單由

產推會審議核定

之。  

(四) 教師應於開始執

行服務或研究之

前一學期完成申

請程序，深耕服

務每位教師六年

內以申請一次為

限；利用寒暑假

期間進行實地服

務或研究者，申

請次數以六次為

限，並應於服務

或研究結束返校

後當學期內完成

認列程序。 

(五) .... 

(六) ....  

(七)  

(八) 執行後認列所需

資料：  

1. ....   

2. ....   

3. ....   

4. ....   

四、權利及義務：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教師利用學期中

從事深耕服務或

研究(類型一)之

其他權利與義務

如下：  

耕教師執行期間與

前次相距過近，影

響其他教師申請權

益，故訂定屆齡退

休前三年內，及深

耕服務執行結束後

翌日起算四年內，

不得再提出申請。 

5.有別於一般產學合

作案管理費編列及

分配規定，凡以深

耕服務所簽訂之產

學合作案，行政管

理費不得低於百分

之十，且該計畫主

持人不得參與計算

分配。 

6.深耕返校後繼續服

務之年限為深耕服

務期間2倍，違約者

須繳回2倍違約金。 

7.深耕服務為期一年

所簽之產學案，簽

約金額由至少新臺

幣三十萬元，修正

為四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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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七) ....  

(八) 執行後認列所

需資料：  

1. ....   

2. ....   

3. ....   

4. .... 

5.產業學院計畫

精進師生實務

職能方案，依

教育部核定之

計畫結案報告

規定辦理。 

四、權利及義務：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教師利用學期

中從事深耕服

務或研究(類型

一)之其他權利

與義務如下：  

1. ....   

2. ....   

3. ....   

4.參與教師應與

服務之公民營

機構簽訂產學

合作案，為期

半年者每案至

少新臺幣二十

萬元，為期一

年者每案至少

新臺幣四十萬

元，並於服務

期滿一年內執

行完畢；深耕

服務所簽訂之

1. ....   

2. ....   

3. .... 

4.參與教師應與

服務之公民營

機構簽訂產學

合作案，為期

半年者每案至

少新臺幣二十

萬元，為期一

年者每案至少

新臺幣三十萬

元，並於服務

期滿一年內執

行完畢；深耕

服務所簽訂之

產學合作案，

不得再申請各

項獎補助款。  

5.深耕服務獲教

育部產業研習

或研究相關補

助計畫核定通

過者，另需依

照核定計畫內

容及管考規定

執行。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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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案，

行政管理費不

得低於百分之

十，且計畫主

持人不參與計

算分配；該案

亦不得再申請

各項獎補助

款。 

5.深耕服務獲教

育部產業研習

或研究相關補

助計畫核定通

過者，另須依

照核定計畫內

容及管考規定

執行。  

6. .... 

7.深耕服務期滿

須返校繼續服

務，年限至少

為深耕服務期

間之 2倍；違

反約定者，必

須繳回 2倍之

深耕服務期間

所領之全部薪

津、獎金及各

項獎補助金額

等之總金額，

以作為違約賠

償金。 

(六)申請產業學院計

畫精進師生實務

職能方案之教師

權利與義務依

「教育部補助技

專校院辦理產業

學院計畫實施要

點」辦理。 

 


